
附件二：

价格鉴证援助文书格式

1、价格鉴证援助申请表
2、价格鉴证援助决定通知书
3、不予价格鉴证援助通知书
4、撤销价格鉴证援助通知书
5、价格鉴证援助中止通知书

价格鉴证援助申请表
编号：            
	申请人姓名
	
	性 别
	
	出生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民  族
	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文化程度
	

	其他身份证明
	证件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
	通信住址
	市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乡（镇、街道）      号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申请人提交

材料名称
	□ 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

□ 代理权证明（代理申请人）
□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
□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

□ 残疾人证或老年人优待证（丧失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、残疾人）
□ 证明当事人经济困难的其他证据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□ 与申请价格鉴证援助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我确定以上各项内容及所提供材料是客观、真实的。

   申请人（代理人申请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案     由
	

	案件处理机关
	

	申请人单位（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 府）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公盖）

	价格鉴证援助

机构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公章）

	备   注
	1、申请表应在案件处理机关提出价格鉴定后、价格鉴证机构完成价格鉴定工作之前提交；

2、申请人应如实填写本人的实际情况，使用正楷填写。


价格鉴证援助通知书

编号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经审核，你提交的价格鉴证援助申请资料符合《山东省价格鉴证援助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条件，决定给予价格鉴证援助（□免收价格鉴证费；□减收价格鉴证费比例  ％）。
价格鉴证过程中，请积极配合价格鉴证人员的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（印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


月

日
（本通知一式两份，一份存档）

不予价格鉴证援助通知书

编号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经审核，你提交的价格鉴证援助申请资料不满足《山东省价格鉴证援助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申请条件，我中心决定不予价格鉴证援助。
若对本决定有异议，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向          价格认证中心申请复核。
（印章）
年


月

日
（本通知一式两份，一份存档）

撤销价格鉴证援助通知书

编号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我中心工作人员在实施你申请的价格鉴证援助工作过程中，发现你提交的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事实不符，根据《山东省价格鉴证援助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撤销你的受援资格。此次价格鉴证费用应按规定交纳。

特此通知。
（印章）
年


月

日
（本通知一式两份，一份存档）

价格鉴证援助中止通知书

编号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我中心工作人员在实施你申请的价格鉴证援助工作过程中，发现存在以下问题，根据《山东省价格鉴证援助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我中心决定中止此次价格鉴证援助。此次价格鉴证费用应按规定交纳。

□受援人不遵守法律、法规；
□受援人对价格鉴证援助工作不予配合。
特此通知。
（印章）
年


月

日
（本通知一式两份，一份存档）

